
2023年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篇一

尊敬的校领导：

您好！

我是一名学生，家里现有四口人。家里只靠父母亲种地来维
持生活。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的学生了，在校的这两年里，
我收获了许多。班级就如同一个小家，在这个家庭里，我找
到了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交了一位认真负责的导师，
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这些无疑是我以后走向社会
的财富。对于身在其中的我来说，为这个小家付出是我义不
容辞的责任。

在大一学年，我积极进取，竞选班委，曾经担任过宣传委员、
文艺委员。我想借着每期黑板报来表达我对这个班级的热爱，
借着每次的活动来体现我积极为班 级服务的心情。我曾先后
主办过以“教师节”、“感恩”、“地平线教育”“圣诞
节”为主题的黑板报，同时它们也给了爱好画画写字的我一
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我还积极参与了班级和系里举办的大小
活动，像拔河比赛、定向越野赛、系里的辩论赛、话剧比赛、
还有运动会等。其中在辩论赛和话剧比赛中我班均取得了第
二名的好成绩。在班级活动里我也积极参与，包饺子活动、
班级组织去金沙滩、组织去爬崂山等一系列有意思的活动。



在班级举办的晚会中我还担任过主持人，其中第一学期末的
元旦晚会和教师节晚会让我记忆深刻。以上这些活动中我都
努力的为这个班集体奉献着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过的很充
实并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下决心在本学年更加积
极的参与到各种班级和学院的活动中去。在参加活动的同时
我也努力的学习，上学年期末成绩我仅有一科为中，其他均
为优良。现在有助学金这个机会，我紧紧把握和珍惜，希望
能获得这次助学金，在本学年我会更加的努力，响应老师和
学院的领导，艰苦奋斗、积极进取，不会向困难屈服。

我希望我可以得到这次的国家助学金，那样可以减少一些学
费带来的家庭负担，生活得到一些补助，我很需要这笔钱，
真诚希望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次机会，使我能够全身心的投
入到学习中，再也不用为生活费去发愁，我也会继续努力学
习，以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争取将来可以为国家和社会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会努力发展自己争取能够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积
极奉献自己的力量，日后自己一有能力，就马上回报社会，
回报学校给我的帮助！并且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真心
的感谢学校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次申请的机会，并希望领导
老师能够批准我的申请。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日期：xx年xx月xx日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篇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使用效益，促进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资助《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的基础研究。

第三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国家鼓
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资。

中央财政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列入预算。

第四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实行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
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方针。

第五条 确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基金资助
项目)，应当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采取宏观引导、自主申请、
平等竞争、同行评审、择优支持的机制。

第六条 国务院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基金管理机
构)负责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监督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

国务院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依法进行
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国务院财政部门依法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预算、财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监督。

第二章 组织与规划

第七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制定基金发展规划
和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基金发展规划应当明确优先发展的领



域，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应当规定优先支持的项目范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应当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
才。

基金管理机构制定基金发展规划和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应当
广泛听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有关国家机
关、企业的意见，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年度基金项
目指南应当在受理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起始之日30日前公布。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和其
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开展基础研究的公益性机构，可以在
基金管理机构注册为依托单位。

本条例施行前的依托单位要求注册为依托单位的，基金管理
机构应当予以注册。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公布注册的依托单位名称。

第九条 依托单位在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二)审核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三)提供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条件，保障项目负责人和参与
者实施基金资助项目的时间;

(四)跟踪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监督基金资助经费的使用;

(五)配合基金管理机构对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
查。

基金管理机构对依托单位的基金资助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
督。



第三章 申请与评审

第十条 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一)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
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
学技术人员推荐。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前款规定的条件、无工作
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经与在基金管理机构注
册的依托单位协商，并取得该依托单位的同意，可以依照本
条例规定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依托单位应当将其视
为本单位科学技术人员，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有效管理。

申请人应当是申请基金资助项目的负责人。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应当以年度基
金项目指南为基础确定研究项目，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依托单
位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应当提交证明申请人符
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条件的材料;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对申请人
有特殊要求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符合该要求的证明材料。

申请人申请基金资助的项目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资助的，应
当在申请材料中说明资助情况。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自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截止之日
起45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初步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予以受理，并公布申请人基本情况和依托单位名称、申请基



金资助项目名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通过依托
单位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

(二)申请材料不符合年度基金项目指南要求的;

(三)申请人申请基金资助项目超过基金管理机构规定的数量
的。

第十三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聘请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良好
的职业道德的同行专家，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进行评审。聘
请评审专家的具体办法由基金管理机构制定。

第十四条 基金管理机构对已受理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应当
先从同行专家库中随机选择3名以上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再组
织专家进行会议评审;对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殊需要或者
其他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可以只进行通
讯评审或者会议评审。

评审专家对基金管理机构安排其评审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认
为难以作出学术判断或者没有精力评审的，应当及时告知基
金管理机构;基金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选择其他评
审专家进行评审。

第十五条 评审专家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应当从科学价值、创
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独立判断
和评价，提出评审意见。

评审专家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提出评审意见，还应当考虑申
请人和参与者的研究经历、基金资助经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申请人实施基金资助项目的
情况以及继续予以资助的必要性。



会议评审提出的评审意见应当通过投票表决。

第十六条 对通讯评审中多数评审专家认为不应当予以资助，
但创新性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经2名参加会议评审的评审
专家署名推荐，可以进行会议评审。但是，本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的因特殊需要或者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
请除外。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公布评审专家的推荐意见。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和专家提出的评审
意见，决定予以资助的研究项目。基金管理机构不得以与评
审专家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为由否定专家的评审意见。

基金管理机构决定予以资助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
依托单位，并公布申请人基本情况以及依托单位名称、申请
基金资助项目名称、拟资助的经费数额等;决定不予资助的，
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并说明理由。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整理专家评审意见，并向申请人提供。

第十八条 申请人对基金管理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
助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基金管
理机构提出书面复审请求。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有不同意
见，不得作为提出复审请求的理由。

基金管理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复审请求，应当自收到之日
起60日内完成审查。认为原决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予以维
持，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认为原决定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撤
销原决定，重新对申请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组织评审专家
进行评审、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依托单位。

第十九条 在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工作中，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
员、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回避：



(二)评审专家自己申请的基金资助项目与申请人申请的基金
资助项目相同或者相近的;

(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参与者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

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申请，经审查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
不经申请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人可以向基金管理机构提供3名以内不适宜
评审其申请的评审专家名单，基金管理机构在选择评审专家
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不得干预评审专家的评审工作。

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不得披露未公开的评审专
家的基本情况、评审意见、评审结果等与评审有关的信息。

第四章 资助与实施

第二十一条 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自收到基金管理机构基金
资助通知之日起20日内，按照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基金管
理机构确定的基金资助额度填写项目计划书，报基金管理机
构核准。

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计划书，除根据评审专家的
评审意见和基金管理机构确定的基金资助额度对已提交的申
请书内容进行调整外，不得对其他内容进行变更。

第二十二条 基金管理机构对本年度予以资助的研究项目，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
国务院财政部门申请基金资助项目的预算拨款。但是，本条
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因特殊需要或者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的基金
资助项目除外。



依托单位自收到基金资助经费之日起7日内，通知基金管理机
构和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项目计划书的要求使用基金资助经费，
依托单位应当对项目负责人使用基金资助经费的情况进行监
督。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挪用基金
资助经费。基金资助经费使用与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
政部门会同基金管理机构制定。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篇三

尊敬的校领导老师：

您好！我是xx班的。很荣幸的成为我校的一名新生，满怀着
对学校无比感激地心情，在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开始了这里
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我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时时
以“礼德勤诚”的校训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全面发展。本人
认为在各方面均符合优秀学生的评选条件，故提出该份申请
书。现将本人基本情况介绍如下，作为各位领导的评审参考。

一、思想情况

在思想上我积极要求进步，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年月日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我为自
己能够成为这个优秀组织的一员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
入团后，我更是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以团员的标准来规范自
己的言行。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还在不断鼓励、帮助身
边想申请入团的同学。积极组织﹑参加有关活动，态度积极
向上，成为支部和班级精神力量的聚集点，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

二、学习情况

学习中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并没有使我满足，我知道自己距



离优秀学生还有一定的距离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学
生以学习为主，在学习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先是自己独立
思考，如果自己解决不了我便会向同学﹑师兄请教﹑讨论﹑
学习。入学到现在，我一直刻苦用功学习，我相信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我的勤奋换来了任课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由于
学习成绩每次都在年级名列前茅，多次在评优中，被评
为“学习优良生”，“学习优秀生”。

三、生活情况

生活中，朴素节俭﹑性格开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时很
善于和同学沟通，也乐于帮助同学，所以很多同学不管生活
上还是思想方面有了困难也愿意来寻求我的帮助。在生活中
建立了很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支持。虽然家
里的条件不好但是我丝毫没有因为这个而对我平时的学习和
交际造成任何影响。虽然说有的时候会被生活的压力影响，
但是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洪战辉，跟他比起来，我这点困难
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想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坚强甚至更
加坚强。

进入学习，是我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些年中，
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不断成长，从一个知识欠缺成为一个各
方面知识比较全面的合格中学生。在这四年中，我在各个方
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现将
申请奖学金。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进步，特别感谢学部领导
的大力培养，老师在功课方面的深入指导以及同学们在生活
中给我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要特别表示感谢！今后我要更
加严格的要求我自己，以求有更好的表现。

以上即为本人的基本情况，敬请各位领导加以评判审核！

申请人：

日期：xx年xx月xx日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篇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马振，男，硕士，讲师，现就职于广西中医药大学，主要从
事肌肉骨骼超声诊断研究，在肌肉骨骼超声诊断研究方面已
经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具有较好的科研素质及科研能力。
本次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
为“广西壮族类风湿关节炎人群膝关节超声改变与il-6基因多
态性相关性分析”。

申请人以及课题研究小组已经具有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能力。这里我郑重推荐马振及课题组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相信该课题组可以在
肌肉骨骼超声诊断研究上取得有意义的.成果。特此推荐。

推荐人：刘雪玲职称：教授专业：超声诊断单位：广西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间：20xx年2月20日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篇五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使用效益，促进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资助《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的基础研究。

第三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国家鼓
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捐资。



中央财政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列入预算。

第四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实行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
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方针。

第五条 确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基金资助
项目)，应当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采取宏观引导、自主申请、
平等竞争、同行评审、择优支持的机制。

第六条 国务院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基金管理机
构)负责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监督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

国务院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依法进行
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国务院财政部门依法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预算、财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监督。

第二章 组织与规划

第七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制定基金发展规划
和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基金发展规划应当明确优先发展的领
域，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应当规定优先支持的项目范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应当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
才。

基金管理机构制定基金发展规划和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应当
广泛听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有关国家机
关、企业的意见，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年度基金项
目指南应当在受理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起始之日30日前公布。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和其
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开展基础研究的公益性机构，可以在



基金管理机构注册为依托单位。

本条例施行前的依托单位要求注册为依托单位的，基金管理
机构应当予以注册。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公布注册的依托单位名称。

第九条 依托单位在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二)审核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三)提供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条件，保障项目负责人和参与
者实施基金资助项目的时间;

(四)跟踪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监督基金资助经费的使用;

(五)配合基金管理机构对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
查。

基金管理机构对依托单位的基金资助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
督。

第三章 申请与评审

第十条 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一)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
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
学技术人员推荐。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前款规定的条件、无工作
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经与在基金管理机构注
册的依托单位协商，并取得该依托单位的同意，可以依照本
条例规定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依托单位应当将其视
为本单位科学技术人员，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有效管理。

申请人应当是申请基金资助项目的负责人。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应当以年度基
金项目指南为基础确定研究项目，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依托单
位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应当提交证明申请人符
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条件的材料;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对申请人
有特殊要求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符合该要求的证明材料。

申请人申请基金资助的项目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资助的，应
当在申请材料中说明资助情况。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自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截止之日
起45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初步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予以受理，并公布申请人基本情况和依托单位名称、申请基
金资助项目名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通过依托
单位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

(二)申请材料不符合年度基金项目指南要求的;

(三)申请人申请基金资助项目超过基金管理机构规定的数量
的。

第十三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聘请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良好



的职业道德的同行专家，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进行评审。聘
请评审专家的具体办法由基金管理机构制定。

第十四条 基金管理机构对已受理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应当
先从同行专家库中随机选择3名以上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再组
织专家进行会议评审;对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殊需要或者
其他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可以只进行通
讯评审或者会议评审。

评审专家对基金管理机构安排其评审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认
为难以作出学术判断或者没有精力评审的，应当及时告知基
金管理机构;基金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选择其他评
审专家进行评审。

第十五条 评审专家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应当从科学价值、创
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独立判断
和评价，提出评审意见。

评审专家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提出评审意见，还应当考虑申
请人和参与者的研究经历、基金资助经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申请人实施基金资助项目的
情况以及继续予以资助的必要性。

会议评审提出的评审意见应当通过投票表决。

第十六条 对通讯评审中多数评审专家认为不应当予以资助，
但创新性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经2名参加会议评审的评审
专家署名推荐，可以进行会议评审。但是，本条例第十四条
规定的因特殊需要或者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
请除外。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公布评审专家的推荐意见。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和专家提出的评审



意见，决定予以资助的研究项目。基金管理机构不得以与评
审专家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为由否定专家的评审意见。

基金管理机构决定予以资助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
依托单位，并公布申请人基本情况以及依托单位名称、申请
基金资助项目名称、拟资助的经费数额等;决定不予资助的，
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并说明理由。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整理专家评审意见，并向申请人提供。

第十八条 申请人对基金管理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资
助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基金管
理机构提出书面复审请求。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有不同意
见，不得作为提出复审请求的理由。

基金管理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复审请求，应当自收到之日
起60日内完成审查。认为原决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予以维
持，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认为原决定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撤
销原决定，重新对申请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组织评审专家
进行评审、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依托单位。

第十九条 在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工作中，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
员、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回避：

(二)评审专家自己申请的基金资助项目与申请人申请的基金
资助项目相同或者相近的;

(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参与者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

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申请，经审查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
不经申请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人可以向基金管理机构提供3名以内不适宜
评审其申请的评审专家名单，基金管理机构在选择评审专家



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不得干预评审专家的评审工作。

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不得披露未公开的评审专
家的基本情况、评审意见、评审结果等与评审有关的信息。

第四章 资助与实施

第二十一条 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自收到基金管理机构基金
资助通知之日起20日内，按照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基金管
理机构确定的基金资助额度填写项目计划书，报基金管理机
构核准。

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计划书，除根据评审专家的
评审意见和基金管理机构确定的基金资助额度对已提交的申
请书内容进行调整外，不得对其他内容进行变更。

第二十二条 基金管理机构对本年度予以资助的研究项目，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
国务院财政部门申请基金资助项目的预算拨款。但是，本条
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因特殊需要或者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的.基金
资助项目除外。

依托单位自收到基金资助经费之日起7日内，通知基金管理机
构和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项目计划书的要求使用基金资助经费，
依托单位应当对项目负责人使用基金资助经费的情况进行监
督。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挪用基金
资助经费。基金资助经费使用与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
政部门会同基金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项目计划书组织开展研究工
作，作好基金资助项目实施情况的原始记录，通过依托单位
向基金管理机构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

依托单位应当审核项目年度进展报告，查看基金资助项目实
施情况的原始记录，并向基金管理机构提交年度基金资助项
目管理报告。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对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和年度基金资助项目
管理报告进行审查。

第二十四条 基金资助项目实施中，依托单位不得擅自变更项
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托单位应当及时提出变更
项目负责人或者终止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申请，报基金管理
机构批准;基金管理机构也可以直接作出终止基金资助项目实
施的决定：

(一)不再是依托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的;

(二)不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

(三)有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者在科学研究中有弄虚作假
等行为的。

项目负责人调入另一依托单位工作的，经所在依托单位与原
依托单位协商一致，由原依托单位提出变更依托单位的申请，
报基金管理机构批准。协商不一致的，基金管理机构作出终
止该项目负责人所负责的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基金资助项目实施中，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需
要作出重大调整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提出申请，经依托
单位审核报基金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六条 自基金资助项目资助期满之日起60日内，项目负
责人应当通过依托单位向基金管理机构提交结题报告;基金资
助项目取得研究成果的，应当同时提交研究成果报告。

依托单位应当对结题报告进行审核，建立基金资助项目档案。
依托单位审核结题报告，应当查看基金资助项目实施情况的
原始记录。

第二十七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审查结题报告。对不符合
结题要求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并书面通知依托单位和项
目负责人。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将结题报告、研究成果报告和基金资助项
目申请摘要予以公布，并收集公众评论意见。

第二十八条 发表基金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应当注明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九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对基金资助项目实施情况、依
托单位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抽查，抽查时应当查看基金资助项
目实施情况的原始记录。抽查结果应当予以记录并公布，公
众可以查阅。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项目负责人和依托单位的信誉档案。

第三十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评审专家履行评审职责情
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建立评审专家信誉档案;对有剽
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者在科学研究中有弄虚作假等行为的
评审专家，不再聘请。

第三十一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公布
本年度基金资助的项目、基金资助经费的拨付情况以及对违



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处罚情况等。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基金资助工作进行评估，公布评估
报告，并将评估报告作为制定基金发展规划和年度基金项目
指南的依据。

第三十二条 评审专家对申请人的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提出评审
意见后，申请人可以就评审专家的评审工作向基金管理机构
提出意见;基金管理机构在对评审专家履行评审职责进行评估
时应当参考申请人的意见。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基金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评审专
家、依托单位及其负责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工作的人员、申请
人或者项目负责人、参与者有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可以
检举或者控告。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公布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

第三十三条 基金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外公开有关信息，
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参与者伪造或者变造申请材料的，由基
金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其申请项目已决定资助的，撤销原资助
决定，追回已拨付的基金资助经费;情节严重的，3至5年不得
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不得晋升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

第三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参与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基金管理机构给予警告，暂缓拨付基金资助经
费，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原资助决定，追回
已拨付的基金资助经费;情节严重的，5至7年不得申请或者参
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一)不按照项目计划书开展研究的;

(二)擅自变更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的;

(三)不依照本条例规定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或
者研究成果报告的;

(四)提交弄虚作假的报告、原始记录或者相关材料的;

(五)侵占、挪用基金资助经费的。

项目负责人、参与者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
情节严重的，5至7年不得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第三十六条 依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基金管理机构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通报批评，3至5年不得
作为依托单位：

(一)不履行保障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条件的职责的;

(二)不对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提交的材料或者报告的真实
性进行审查的;

(四)纵容、包庇申请人、项目负责人弄虚作假的;

(五)擅自变更项目负责人的;

(六)不配合基金管理机构监督、检查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

(七)截留、挪用基金资助经费的。

第三十七条 评审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基金管理机构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通报批评，基金管理机
构不得再聘请其为评审专家：



(一)不履行基金管理机构规定的评审职责的;

(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回避的;

(三)披露未公开的与评审有关的信息的;

(四)对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不公正评审的;

(五)利用工作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第三十八条 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回避的;

(二)披露未公开的与评审有关的信息的;

(三)干预评审专家评审工作的;

(四)利用工作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吞、挪用基金资助经费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的。

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参与者因前款规定的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的，终身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第四十条 违反有关财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决定资助的研究项目，按照作出
决定时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基金管理机构在基金资助工作中，涉及项目组织
实施费和与基础研究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基础研究环境建
设活动的基金资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的，按照国务院财政部
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4月1日起施行。


